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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上台就有不同解釋」的情形，表面上是「依法行政」，但實際上是「依照不同人的不同

解讀去行政」，這根本就是「人治」而非「法治」。 

八、法治的重要精神之一，就是要讓人民對於自己的行為後果具有可預見性，法律的解釋適用

必須具備確定性和安定性。誠然，幾乎所有的文字都可能具有一詞多義性，所以真正能夠

讓法律的解釋適用具有一定標準的，不可能只靠文義解釋，而是要靠更重要的目的解釋、

體系解釋，以及由憲法精神引導的法治思維。 

九、以公益募款條例而言，其目的是要去管理公益名義的勸募，因為擔心不肖之徒利用社會大

眾的公益心，假借公益之名行自己斂財之實。但是，學生社團為自己舉辦的特定校園活動

向民眾尋求贊助，如果勸募時跟民眾講得很清楚這是為了自己私人活動的目的、並沒有用

公益名義，實不應以公益勸募條例來規範。否則即使是為了私人活動目的而募集財物或接

受捐贈，例如婚喪喜慶而收取紅白禮金，還有乞丐為了自己家人溫飽而行乞，通通都必須

依據公益勸募條例取得主管機關許可？ 

十、以上說明，爰請 貴院盡速針對前述問題深入了解並提出相關對策。 

（八十七）本院陳委員根德，針對教育部有意在民國 103 年起的國中會

考加考英文聽力測驗，本席了解此乃國際趨勢與增加學子英

文能力的做法，但為顧及社會公平與正義，本席要求務必確

認全國每一所國中都具備英語聽力學習的硬體設備與軟體師

資，而且應該要從七年級國一開始，建立全國一致的制度與

課程，以為全國學子的公平受教權，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根據教育部宣布，103 年將上路的國中會考，要加考英聽，本席認為教育部政策加強英文能

力的方向沒有錯，但一定要考慮到「城鄉差距」的問題，同時要先解決學校英語聽力教室

的設備與教師人力問題，兼顧硬體建設與教師資源，回歸到檢視學習成效的目的。 

二、未來國中會考要加考英文聽力測驗是國際趨勢，許多國中也都已在英文科考英聽，但這項

政策仍衝擊缺乏電腦或播放設備的弱勢家庭，因為學生會轉向課後補習，偏鄉小孩沒補習

，競爭力將愈發不如都會學生，加深對經濟較差家庭、無財力補習的學生不利影響。 

三、鄉下孩子學習資源本來就不如都會區，「幾乎連補習班都沒有」，只能靠學校教育，十二

年國教免試升學條件又繁雜，恐對偏鄉子弟更不利。原本能上第一、二志願的學生，可能

因環境形成的資源落差，反而擠不進去前幾名學校。英聽考試也一樣，反而讓偏鄉孩子更

沒競爭力。 

四、不過相對而言，若是教育不能因此補足偏遠、鄉下地區學校硬體設備與師資，增加學生學

習能力，對偏鄉學生也是一件好事。同時加考英聽也將衝擊老師的教學方式，英語聽力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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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速成，必須時間累積，如何在有限教學時間下，加強學生聽力是學校教育一大考驗，因

此教育部也應訂定相關的教學方法與輔助器材，以免老師們無所適從。 

五、以上說明，爰請 貴院盡速針對前述問題深入了解並提出相關對策。 

（八十八）本院陳委員根德，針對飛行傘運動，意外傷亡頻傳，國內卻

又沒有相關法律規定，衍生種種問題，不僅有業者未幫客人

投保、傘具未有中文警語、甚至連最基本的防護及自救教學

都沒有，還要求消費者簽下「自行負責」切結書，一旦發生

意外時民眾只能自求多福，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台灣飛行傘運動在 20 多年前興起，民國 76 年成立飛行傘委員會，在台灣東部地區蔚為風

氣，只是近年來飛行傘意外事故頻傳，8 年來已發生至少 5 起民眾玩飛行傘發生的意外，造

成多人傷亡。 

二、隨著飛行傘運動陸續傳出傷亡，行政院消保處只有對民眾提出警告，國內尚無具法律保障

的「無動力飛行運動安全注意事項」相關法規，一旦發生意外時只能自求多福。 

三、根據了解消保處自去年九月起會同體委會、交通部觀光局及地方政府消保官相關單位人員

，在新北市翡翠灣、宜蘭縣外澳、屏東縣賽嘉、台東縣高台、南投縣虎子山、新竹縣木頭

山及花蓮縣明利等 7 處飛行場，就無動力飛行傘運動的規範、社團組織機構、場地及營業

的管理、教練證照、投保情形、傘具配備及契約等項目進行查核。 

四、但由於無法律規範無動力飛行傘運動場地設置及使用管理標準，有的起飛場地過短，便以

鋼骨加蓋助跑區，或任由各協會或業者自行擇地起降，無人管制安全及維持秩序，導致常

聽聞飛行場出現搶客鬥毆爭端、搶飛事件甚至發生空中碰撞。 

五、此外，各地飛行場多出現未依規定投保，依體委會行政指導中的規定，業者應替學員或消

費者投保每人次最少新台幣 3 百萬元的意外保險。但業者不是未投保，就是投保險種及額

度不符規定。 

六、加上傘具及配備無中文標示及保存年限，由從業人員自行認定是否淘汰；其他配備也任由

教練自行裝配，相當簡陋。查核時也發現同一傘具及配備可帶不同年齡及不同體型的男、

女飛行，安全勘虞；且多未提供教學，甚至部分業者提供切結書要求學員或消費者切結，

切結「志願參加飛行訓練，如有偶發遭受意外傷害由飛行者自行負責」。 

七、加上證照未有一致核發標準及管理機制，未建立全國一致的教練、雙人飛行證照及換照制

度，除體委會間接輔導設立的「滑翔協會」訂有飛行技術檢定辦法，依規定核發證照外，

其他協會則自行認定核發，或者無照飛行，未有一致證照核發標準無法確保帶客飛行之安

全。 

八、根據本席了解，目前國內相關規定僅有體委會於 93 年訂頒的「飛行運動安全注意事項」，


